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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宣城市推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

若干政策的通知
宣政办秘〔2022〕63 号

各县、市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宣城市推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若干

政策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宣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9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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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城市推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

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

高质量发展，依据《安徽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纲要（2021—2035

年）》《安徽省“十四五”知识产权发展规划》以及《宣城市“十

四五”知识产权专项规划》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政策。

第二条 市政府设立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、管理、服

务专项资金。

第三条 对认定的高价值发明专利，一次性奖励 1 万元/件。

对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20 件以上、10 件以上不足 20 件，近三年

未发生发明专利权失效或转出市域外的单位，分别奖励 10 万元/

年、5 万元/年。

高价值发明专利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的“战略性新兴产

业、海外有同族专利权、维持年限超过十年、实现较高质押融资

金额、获得中国专利奖和国家科技奖”等类别认定，并已统计在

我市高价值发明专利数据库的给予奖励。

第四条 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的，分别给予

5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 万元奖励；对获得安徽省专利金奖、银奖、

优秀奖的，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5 万元、2 万元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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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，给予一次性 20 万元奖励。

对新增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，分别给予

一次性 5 万元奖励。

第六条 对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互助基金

进行维权并在司法诉讼中胜诉的企业，或在专利侵权纠纷、专利

无效等案件中胜诉的专利权人、独占许可人，根据生效的司法判

决等法律文书，对承担的诉讼费、代理费等合理费用予以资助，

市资助比例为 20%，资助额度国内维权不超过 2 万元、涉外维权

不超过 10 万元。

第七条 支持企业以知识产权进行质押融资。对企业以发明

专利权质押贷款方式单笔融资额达到 500 万元及以上或者商标

权质押贷款方式单笔融资额达到 200 万元及以上，已结清贷款本

息的，一次性按实际融资额的 1%和担保费的 50%给予贴息补助，

每家企业每个年度最高 10 万元；对投保知识产权保险，保险期

限已届满的，按实际保费的 50%给予补助，每家企业每个年度最

高 3 万元。每年安排 100 万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，

推进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，承担 20%的风险责任。

第八条 对被列为省级以上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类项

目的，项目验收合格后，给予一次性补助 10 万元。对通过购买

服务开展专利布局、专利预警、专利导航等知识产权运营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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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收通过的，按实际支付服务费的 50%给予补助，单个项目不

超过 5 万元。

第九条 对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、优势企业的，一次性

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5 万元奖励；对认定为安徽省知识产权优势

企业的，一次性给予 3 万元奖励；通过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

国家标准认证，且拥有原创发明专利的，一次性给予 2 万元奖励。

第十条 对认定为省级以上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公共网点，积

极开展公益性服务的，奖励 5 万元/年。对落户在本市执业的专

利代理机构（含分所），一个年度内代理本市区域内的发明专利

授权达 30 件以上的，奖励 5 万元/年。

第十一条 对在本市企事业单位就业的人员，获得专利代理

师资格的，一次性给予 10000 元/人奖励；取得知识产权师、高

级知识产权师及以上职称资格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 5000 元/人、

10000 元/人奖励；认定为省级优秀知识产权专员和国家、省、市

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突出贡献个人的，一次性给予 1000元/人奖励。

第十二条 本政策中的普惠性资助项目（第三条和第七条）

适用于市本级（各县市区可以参照执行），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、

宣城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由各自财政承担，市敬亭山旅游度假

区、宣城职业技术学院及本市区域内的省属企业等由市财政承

担。其它标杆性奖励项目适用于全市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，从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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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、管理、服务专项资金列支。

第十三条 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需按年度兑现奖励政

策的，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，有效期三年。《宣城市专利

申请费用资助办法》（宣政秘〔2013〕377 号）和《宣城市商标

专用权质押贷款工作指引》（宣政办〔2014〕28 号）同时废止；

之前相关文件涉及知识产权奖励措施与本政策不一致的，以本政

策规定为准。


